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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本集团” ）于2018年4月9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

公函【2018】028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

织人员就《问询函》相关事项进行逐一分析并深入核查，现回复如下：

一、关于审计意见

（一）公司年报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涉及大连博辉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

计提。 1、请公司说明大连博辉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请年审

会计师说明对大连博辉应收款项审计所履行的审计程序、出具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回复：

1、大连博辉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的说明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的相关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 有客观证据表

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

在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所属子公司金港汽车与大连博辉之间的诉讼尚在进行中，由于大连

博辉的诉求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根据两次庭审情况和外部法律顾问的法律意见：首先，本集团

认为大连博辉的诉求很可能被驳回（法院实际已于2018年3月29日驳回）；其次，一旦进入反诉讼

程序，本集团可以通过多项法律手段追讨债务。

但考虑到案件较为复杂，金港汽车认为应谨慎考虑应收款项回收的不确定性，根据律师对案

件的法律意见、未来可能采取的法律措施以及诉讼周期等因素，从谨慎性原则出发，按照50%比

例计提了资产减值，以较为合理地反映资产负债表日公司的财务状况。 本集团认为对于大连博辉

应收款项的财务处理是综合考虑和评估各项实际情况后实施的， 不构成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2、年审会计师对大连博辉应收款项审计所履行的审计程序、出具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普华永道说明：我们对大连博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博辉” )应收款项余额主

要执行了以下程序：

●对构成应收款项余额的交易检查相关支持性文件，包括合同、销售发票、实物及其他所有

权单据签收单、报关行业务操作单据、银行收款凭证、海关完税凭证、提单、银行信用证押汇单据

等；

●执行期后收款测试；

●获取金港汽车聘请的第三方就金港汽车与大连博辉业务交易情况的报告；

●获取并阅读了致同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同北京” )出具的金港汽车法证调查

报告，评估了致同北京所执行的法证调查的程序的合理性；

●抽样检查了合同、记账凭证、发票等支持性记录，以验证应收款项账龄明细表的准确性；

●针对诉讼保全的相关代理车辆，获取车辆清单，并执行盘点程序；

●检查了大连港结合外部法律顾问的意见与管理层的判断而准备的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依

据；

●发放律师询证函，获取并阅读了大连港聘请的外部法律顾问回复的法律意见书，并与法律

顾问进行面谈；

●检查财务报表附注中的相关披露。

大连港根据按照减去尚处于诉讼保全的相关代理车辆的相关款项后余额的50%的比例对大

连博辉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由于大连港与大连博辉的诉讼尚在进行中，受到

此限制，大连港没有提供计提该50%比例的坏账准备的具体依据，没有分析这些款项的预计未来

现金流现值，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的情况，以及就剩余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的可回收性评估的充分证据。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就大连港计提的坏账准备及剩余应收

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可回收性评估的审计范围也受到了相关的限制。 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

必要调整大连港就该等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的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

发表保留意见：(一)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

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

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

性。 ”我们认为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故出具保留意见。

（二）年报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对大连博辉的应收账款余额为4044万元，按照

单项重大计提坏账准备2022万元，计提比例为50%，对大连博辉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1.58亿元，按

照单项重大计提坏账准备2757万元，计提比例为17.46%。 请公司补充披露：1、大连博辉的基本情

况、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各项业务往来情况、交易模式和付款方式；2、列表说明近三

年与大连博辉的销售金额及占公司收入的比例，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余额和账龄情况；3、公司

本期对大连博辉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和依据，结合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形成原因；4、对

于同一家公司的应收款项按照不同比例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5、 是否向年审会计师提供了大连

博辉的具体地址、联系人等信息以便会计师实施函证程序以验证上述款项的真实性。 6、请会计师

说明无法对大连博辉实施函证程序验证款项余额真实性的具体障碍， 会计师是否已就上述款项

存在的真实性实施其他必要的替代审计程序。

回复：

1、大连博辉的基本情况、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各项业务往来情况、交易模式和付款

方式的说明

（1）大连博辉的基本情况

大连博辉成立于2011年4月27日，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为10年，出资人为李

立莉和李丹，其中李立莉持股80%，李丹持股20%，法定代表人为李立莉。 经营范围为国际贸易，

转口贸易，商品展示，汽车销售，汽车租赁等。 注册地址为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新区保税区慧能大厦

904A，工商注册号为91210242570881639C。

（2）大连博辉与公司的关系

公司与大连博辉不存在关联关系，大连博辉为独立第三方。

（3）与公司的交易模式

大连金港联合汽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港汽车” ）成立于2012� 年2月，为公司

拥有60%权益的子公司。 金港汽车自2013�年起向大连博辉提供汽车代理及销售服务。 购销业务

模式与代理业务模式，详述如下：

①、购销业务模式：购销业务是以销定采模式，金港汽车与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分别签订采

购合同和销售合同。 车辆到港后金港汽车办理报关报检等事宜，并由金港汽车交税清关，车辆清

关后，将车辆交给下游客户进行展卖，客户销售车辆后，将车辆涉及的全部款项（包括采购成本、

进口税费、其他相关费用）支付给金港汽车后，金港汽车将车辆相关手续给予客户，销售业务完

成。

购销业务模式下， 常规业务不产生应收账款， 大连博辉应收账款的产生是由于大连博辉自

2016年开始违背合同，提取车辆销售后，恶意拖欠车款，并怂恿下游客户到金港汽车闹事索要车

辆手续。 金港汽车多次沟通催款均无进展，考虑法律上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继续控制车辆手

续可能引发更大责任，金港汽车将车辆手续陆续给予博辉公司，相应确认销售收入，产生应收账

款。

②、代理业务模式：金港汽车与下游客户签署委托代理协议后，代理客户进行国际采购，但金

港汽车不承担国际采购风险。 待车辆到港后，由客户自行缴纳进口税费。 待客户将公司垫付的采

购相关款项偿还后，金港汽车将车辆相关手续给予客户，代理协议下所有车辆结算完毕后，代理

业务完成。

代理业务模式下，金港汽车替客户采购车辆进行银行押汇、垫付海运保险及其他款项时，即

确认为客户的其他应收款，至代理协议项下所有车辆结算完毕后，确认代理收入，其他应收款结

平。 一般情况下，自开始垫付款项，到协议项下所有车辆结算完毕，跨期在半年至一年期。

在购销业务及代理业务中，大连博辉都是金港汽车的下游客户。

（4）与公司各项业务往来情况

2013年6月，金港汽车与大连博辉建立了业务往来关系。 2013年6月至2015年3月期间，双方

以代理业务为主；2015年4月至2016年1月期间，双方以购销业务为主；2016年1月以后，双方以代

理业务为主。 2013年6月至2017年6月间，金港汽车与大连博辉共签署汽车代理合同62份，涉及车

辆912台，汽车销售合同51份，涉及车辆689台。自开展合作业务以来，金港汽车与大连博辉之间累

计实现汽车购销业务收入32,700万元，累计实现汽车代理业务收入239万元。两项收入相差较大，

主要由于在购销业务模式下金港汽车作为交易主体，按照总额法核算，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在代

理业务模式下公司作为代理方，按照净额法核算，确认代理费收入。

（5）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以银行汇款方式收取。 金港汽车在购销业务及代理业务模式下，在采购车辆到达

港口、达到可销售状态后，将车辆转交给客户进行展卖销售。 客户销售车辆后，将车辆涉及的全部

款项支付给金港汽车，金港汽车再将车辆相关手续给予客户，完成购销及代理业务。

（6）大连博辉与金港汽车诉讼事项

根据金港汽车与大连博辉之间的代理协议， 金港汽车受大连博辉委托从事对外签订进口合

同，开立信用证、对外付款以及其他与外贸汽车代理有关的事宜，作为报酬，大连博辉同意按每辆

车1500元到3000元不等的金额向金港支付代理费。 经协商，2015年4月金港汽车与大连博辉将业

务模式由委托代理调整为销售业务，并签订新的销售协议。 金港汽车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严格按约

定，为大连博辉开具了全车的增值税发票，而并非仅针对代理服务费开具发票。 大连博辉申称在

2013年6月至2016年12月期间，金港汽车通过虚报垫底费用、虚增汽车价格、逾期开具发票、擅自

处置大连博辉的车辆以及伪造财务数据等手段不断要求大连博辉支付各种费用， 以致大连博辉

共损失人民币2.4亿。 金港汽车于2017年11月7日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起诉状，大连博

辉请求金港汽车返还人民币2.4亿。

有关“大连博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起诉大连金港联合汽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大连港股份有

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件” 已经由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9日以（2017）辽

02民初728号《民事判决书》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送达给大连金港联合汽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及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4日签收判决书原件；2018年4月4日， 原告大连博辉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代理人赴法院领取了判决书原件）。上述《民事判决书》中，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驳回了原告大连博辉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决原告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2018年4月20日，原告在法定上诉期最后一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于当日向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状。 公司将积极准备应诉。

2、近三年与大连博辉的销售金额及占公司收入的比例，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余额和账龄情

况的说明

【表2-1】近三年公司与大连博辉的销售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年份

大连博辉的营业收入情况

与大连博辉的营业收入 本集团营业收入总计 占比

2015年 158,526,598.12 8,886,167,093.15 1.8%

2016年 152,336,727.34 12,814,483,861.14 1.2%

2017年 18,530,799.58 9,031,643,350.22 0.2%

合 计 329,394,125.04 30,732,294,304.51 1.1%

【表2-2】近三年公司与大连博辉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年份

应收账款

余额

账龄

1年以内 1-2年（含2年）

2015年

2016年 19,888,407.80 19,888,407.80

2017年 40,440,207.80 20,551,800.00 19,888,407.80

2017年末， 金港汽车应收大连博辉的应收账款中账龄1年以内金额为2,055.18万元，2017年

度， 金港汽车与大连博辉之间发生的营业收入为1,853万元 （销售收入1,756.5万元、 代理收入

96.5万元）。 金港汽车应收账款核算的是销售收入产生的应收款项， 销售收入1,756.56万元与应

收账款2,055.18万元之间的差额为17%的增值税。

【表2-3】近三年公司与大连博辉的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年份

其他应收款

余额

账龄

1年以内 1-2年（含2年）

2-3年（含3

年）

3年以上

2015年 6,949,036.93 4,421,624.45 2,527,412.48

2016年 41,149,897.81 33,105,978.05 5,516,507.28 2,527,412.48

2017年 157,920,105.67 116,436,078.11 33,317,287.83 5,639,327.25

2,527,

412.48

在代理业务模式下，金港汽车与客户的往来款项通过其他应收款核算，并以合同为单位确定

尚未结算完毕的其他应收款账龄。 代理业务中金港汽车代理客户进行国际采购，使用银行外币授

信，在收取客户保证金、垫付款的时候均考虑汇率变动按照预估金额收取，因此会存在部分合同

预收客户款项金额高于合同总结算金额的情况，体现为应付客户款项。 由于在资产负债表日部分

合同存在应付客户款项的情况，该应付款项随着单笔合同的完结在以后年度逐步进行结算，公司

对同一客户的往来在资产负债表日采取净额列示， 因此导致2015年1年以内的其他应收款小于

2016年1-2年的其他应收款，小于2017年2-3年的其他应收款。

3、公司本期对大连博辉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和依据，结合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形

成原因的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金港汽车应收大连博辉因购销业务形成的车款余额为40,440,207.80

元，应收大连博辉因代理业务形成的代垫车款及税款等157,920,105.67元。

本集团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规定：“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当存

在客观证据表明本集团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款项时，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重大

的判断标准为：单项金额超过500万元” 。

2017年11月7日，大连博辉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金港汽车及公司提起法律诉讼，请求判

令金港汽车向大连博辉返还2013年6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多支付的款项2.4亿元，并请求

判令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根据外部法律顾问的法律意见，由于大连博辉的诉求没有明确的证

据支持，本集团认为大连博辉的诉求很可能被驳回（法院实际已于2018年3月29日驳回），从大连

博辉收取上述的款项的权利没有受到该诉讼的影响， 并且保留通过法律手段向大连博辉追讨这

些应收款项的权利。

由于金港汽车与大连博辉的诉讼较为复杂，根据律师对案件的法律意见、未来可能采取的法

律措施以及诉讼周期等因素，从谨慎性原则出发对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4、本公司对同一家公司的应收款项按照不同比例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的说明

金港汽车对大连博辉的应收款项是按照相同比例计提坏账准备的，均为50%。

于2017年12月31日，因汽车代理业务产生的应收大连博辉款项157,920,105.67元，其中102,

776,140.03元为大连博辉代理的331台车辆处于诉讼的保全中，回收性有保障，主要基于如下原

因：

2017年11月，大连博辉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金港汽车及大连港提起法律诉讼，同

时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禁止金港汽车处分尚处于其控制下、保管于大连

汽车码头有限公司的331台车辆。大连博辉提供一份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

公司出具的《财产保全保单保函》，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愿意在责任限

额人民币10,600万元范围内，就申请人错误致使被申请人因保全遭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目前331台车辆的市场价格已经出现下跌情况，但受前述保函保护，将由保险公司承担331台

车在被保全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失，所以公司认为该部分资产未发生减值，处置该资产及对保险公

司进行相应的索赔后可以覆盖对应的其他应收款。

因此本集团认为不需要针对该部分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金港汽车对其余的55,143,965.64元

其他应收款，按照50%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对有风险敞口的其他应收款计提的坏账比例与应收

账款的计提比例一致。 计提数据计算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大连博辉

期末余额

应收款项 诉讼保全金额

坏账准备计

提基础

计提

比例

（%）

坏账准备

最终显示比

例（%）

① ② ③=①-② ④ ⑤=③*④ ⑥=⑤/①

应收账款

40,440,

207.80

40,440,

207.80

50.00

20,220,

103.90

50.00

其他应收

款

157,920,

105.67

102,776,

140.03

55,143,

965.64

50.00

27,571,

982.82

17.46

5、公司向年审会计师提供了大连博辉的具体地址、联系人等信息以便会计师实施函证程序

以验证上述款项的真实性的说明

金港汽车已向年审会计师普华永道提供了大连博辉的具体地址、联系人等信息，供会计师实

施函证程序之需。

6、会计师无法对大连博辉实施函证程序验证款项余额真实性的具体障碍，会计师已就上述

款项存在的真实性实施其他必要的替代审计程序的说明

普华永道说明：

（1）年审会计师就上述款项存在的真实性实施其他必要的替代审计程序的说明。

大连博辉于2017年11月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大连金港联合汽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港汽车” )及大连港提起法律诉讼，请求判令金港汽车向大连博辉返还大连博辉

认为的从2013年6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期间(“涉诉期间” )多支付的款项合计人民币2.4亿

元。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的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

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应收账款对财务报表不重要，或函证很可能无效。”我们在执行年度审计

工作时，提出向大连博辉实施函证程序验证款项余额，鉴于与大连博辉存在以上诉讼，在此情形

下执行函证程序很可能无效。 我们对应收大连博辉的款项的真实性执行了替代性审计程序来获

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具体如下：

·对构成应收款项余额的交易检查相关支持性文件，包括合同、销售发票、实物及其他所有权

单据签收单、报关行业务操作单据、银行收款凭证、海关完税凭证、提单、银行信用证押汇单据等；

·执行期后收款测试；

·获取金港汽车聘请的第三方就金港汽车与大连博辉业务交易情况的报告；

·获取并阅读了致同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同北京” )出具的金港汽车法证调查报

告，评估了致同北京所执行的法证调查的程序的合理性；

·发放律师询证函，获取并阅读了大连港聘请的外部法律顾问回复的法律意见书，并与法律

顾问进行面谈；

通过上述程序，我们未发现应收大连博辉的款项的真实性有重大异常。

（2）年审会计师对公司就本问题的回复的意见

普华永道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

作。上述审计工作旨在使我们能够对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出具意见。我们比较了大连港

对本问题的回复，关于大连博辉的基本情况、与大连博辉的关系及各项业务往来情况、交易模式

和付款方式，近三年与大连博辉的销售金额及占公司收入的比例，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余额和

账龄情况的说明，与我们审计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大连港管理层所获取的解释、审计证

据等没有发现存在重大不一致之处。

（三）公司2017年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提到，截至2017年12月31日，除与大连博辉的交

易外，公司合并报表中应收账款原值为10.11亿元，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余额为523万元，已逾期但

未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为1.5亿元，其中约45%的应收款账龄是一年以内，46%的应收款

账龄是三年以上。 1、请公司结合销售客户的具体情况、业务内容、信用政策以及账龄情况，说明上

述应收账款产生的原因、逾期不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和合理性；2、公司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

为7052万元，请公司分别列示上述款项明细，并说明上述款项是否已充分计提坏账准备。

回复：

1、公司结合销售客户的具体情况、业务内容、信用政策以及账龄情况，说明上述应收账款产

生的原因、逾期不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和合理性的说明

本集团的应收账款管理，以预防、控制、追责相结合的模式和市场开发、应收账款风险控制相

协调的原则进行综合管控。 本集团所属各单位建立合理的信用制度，对不同信用等级客户采取不

同账期结算的方式，在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的同时，规避资金周转困难、坏账损失等风险，有序协调

二者的关系。

截止2017年12月31日，除大连博辉的应收账款外，本集团合并报表中应收账款已逾期但未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金额为1.5亿元， 本集团所属各单位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各项长期应收账款的

性质、欠款方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发生减值迹象，预估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后

认为，无需计提坏账准备。

2、公司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为7,052万元，公司分别列示上述款项明细如下，上述款项已

计提坏账准备的说明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序

号

单位 付款单位名称 项目 金额

计提

坏账

截至目

前已回

款

1

大连港矿石码头

公司

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 港杂费 4,269

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关联公

司

港杂费 1,116

2

大连市钢材物流

园有限公司

东北亚现货商品交易所有限公

司

钢材贸易 936

西林钢铁集团阿城钢铁有限公

司

货运代理 125

3 大连港轮驳公司 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 拖轮费 391 391

4 其他

港杂费、项

目款等

215 15

合计 7,052 15 391

说明1：应收沈阳东方钢铁及其关联公司 5,385万元

沈阳东方受资金链断裂影响，于2013年底停产。 为追索欠款，大连港积极向法院主张债权及

留置权，暂定留置在港36.9186万吨矿粉，港口相近品类铁矿石的现货价格约430元/吨，考虑到铁

矿石浮动指数最低值，按照现货价格70%测算，港存留置货物价值约1.1亿元。 2018年4月24日，律

师就上述案件出具 《关于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诉沈阳东方留置权纠纷案件的法律意见书》。 认

为，大连港对留置货物依法享有留置权，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大连港的留置权主张，单从法律

方面来讲，本案上诉大连港胜诉的可能性较大。 但是，由于港存货物涉及众多国有企业的权利纠

纷主张（包括货权争议主张、债权清偿主张等），案件影响范围较广、社会关注程度较高，二审法

院是否会单纯从法律角度处理案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果法院生效判决支持大连港的诉讼请求， 大连港可以依法通过实现留置权的方式使债权

得以相应清偿。 律师认为，即便是案件上述二审判决对大连港不利，由于大连港对目前港存货物

享有作业、堆存费用权利，可以在留置货物的提货权人要求提货时，通过协商一揽子解决债务问

题。

根据律师的法律意见以及港存留置货物的价值，处置留置货物可以覆盖对应的应收账款，我

们认为沈阳东方欠款发生坏账的风险较小，对该笔应收账款不计提坏账准备是合理的。

说明2：应收东北亚现货交易所936万元

因施工单位资金短缺，付款协议延期后，2017年8月开启诉讼流程，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9月

法院已受理案件。 2018年2月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对方仍未有人员到庭，需再次公告后（公告期

为2个月），方能出判决，经管理层分析胜诉可能性很大。 东北亚现货商品交易所系大连港参股企

业，坏账风险较小。

说明3：应收西林钢铁125万元

2016年8月已启动诉讼流程，12月取得胜诉判决。 2017年3月， 我方申请法院将对方质押的

238吨货品拍卖，最终法院判决我方胜诉，于12月中旬取得法院判决书，目前，该货品进行拍卖流

程阶段。

二、关于资金情况

（四） 定期报告显示， 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现金流量表中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金额分别为7.96亿元、6.83亿元、6.16亿元以及2.28亿元。 根据半年报，该部分金额最大的为支

付垫付货款5.79亿元，根据年报，该部分金额最大的为其他代付款项0.58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垫付货款产生的原因、具体业务模式、以及公司垫付货款的内部审批要求和程序;2、列式近三

年前十大垫付货款的被垫付人和资金收款方名称、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付款金额和时间、对应的

收款金额和时间，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3、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全年

的金额小于前三季度的金额、以及明细科目中代垫货款金额不一致的原因。 4、请公司年审会计师

发表意见。

回复：

1、垫付货款产生的原因、具体业务模式、以及公司垫付货款的内部审批要求和程序的说明

垫付货款主要产生于金港汽车的汽车代理服务，具体业务模式为：金港汽车与客户签订《委

托代理协议》后，收取客户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并与国外供货商签订协议以信用证方式从境外采

购车辆。 提单到达开证银行后，金港汽车先行垫付境外车辆采购货款，款项来源为客户支付的保

证金及金港汽车从银行取得的银行信用证押汇贷款。 在金港汽车向境外支付货款时即确认对客

户的其他应收款，垫付款项产生。 此外，垫付款也会在客户资金周转出现暂时性紧张并向金港汽

车提出垫款申请时，金港汽车会代替客户垫付税款和其他费用等。

上述业务需要经过金港汽车物流审批小组审批，审批小组成员由总经理、财务副总、业务副

总、财务经理及业务经理组成。

2、近三年前十大垫付货款的被垫付人和资金收款方名称、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付款金额和时

间、对应的收款金额和时间，以及相应的审批程序的说明

公司近三年前十大垫付货款均来源于金港汽车的汽车代理服务，具体如下：

2017年度：

被垫

付人

被垫

付人

与

PDA

的关

联关

系

资金收

款方名

称

资金

收款

方与

PDA

的关

联关

系

付款

金额

付款

时间

垫付

原因

垫付业

务是否

经过相

应审批

收款金

额

收款时

间

项目

年末余

额

大 连

昊 禾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THE�

NA-

TION-

AL�

AUTO�

AC-

CES-

SORIES�

AND�

PARTS�

CEN-

TIRE

无

24,

492,

107.3

8

2017

年3月

9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375,

107.38

2017

年8月

29日

押汇款

-

612,

000.00

2017

年8月

31日

押汇款

3,055,

000.00

2017

年9月

1日

押汇款

20,

450,

000.00

2017

年9月

4日

押汇款

大 连

博 辉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SILVER�

LINE�

TRAD-

ING

无

22,

526,

416.8

0

2017

年8月

9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押汇款

22,526,

416.80

金 港

平 行

进 口

汽 车

贸 易

（ 天

津）有

限 公

司

无

Arabian�

Auto-

mobiles�

Co.LL.C

无

21,

357,

610.0

0

2017

年2月

24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21,

357,

610.00

2017

年2月

28日

押汇款 -

金 港

平 行

进 口

汽 车

贸 易

（ 天

津）有

限 公

司

无

LIGHT�

AND�

SHAD-

OW�

FZCO

无

18,

383,

587.8

7

2017

年4月

24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18,

383,

587.87

2017

年6月

15日

押汇款 -

大 连

博 辉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SILVER�

LINE�

TRAD-

ING

无

18,

258,

987.6

0

2017

年4月

26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2,463,

000.00

2017

年5月

24日

押汇款

-

2,374,

987.60

2017

年5月

31日

押汇款

4,882,

000.00

2017

年6月

1日

押汇款

2,441,

000.00

2017

年6月

2日

押汇款

1,218,

000.00

2017

年6月

7日

押汇款

2,440,

000.00

2017

年6月

16日

押汇款

2,440,

000.00

2017

年6月

16日

押汇款

大 连

博 辉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THE�

NA-

TION-

AL�

AUTO�

AC-

CES-

SORIES�

AND�

PARTS�

CEN-

TIRE

无

18,

062,

850.9

6

2017

年4月

5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5,189,

000.00

2017

年5月

8日

押汇款

-

1,038,

000.00

2017

年5月

12日

押汇款

2,077,

000.00

2017

年5月

15日

押汇款

2,078,

000.00

2017

年5月

17日

押汇款

2,078,

000.00

2017

年5月

18日

押汇款

1,472,

850.96

2017

年5月

22日

押汇款

1,041,

000.00

2017

年5月

25日

押汇款

1,031,

000.00

2017

年6月

2日

押汇款

1,028,

000.00

2017

年6月

7日

押汇款

1,030,

000.00

2017

年6月

13日

押汇款

大 连

博 辉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BO-

HUIE�

UROPE�

BV

无

17,

494,

956.3

0

2017

年6月

26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 押汇款

17,494,

956.30

大 连

博 辉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THE�

NA-

TION-

AL�

AUTO�

AC-

CES-

SORIES�

AND�

PARTS�

CEN-

TIRE

无

15,

746,

206.0

0

2017

年8月

1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 押汇款

15,746,

206.00

大 连

昊 禾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THE�

NA-

TION-

AL�

AUTO�

AC-

CES-

SORIES�

AND�

PARTS�

CEN-

TIRE

无

16,

991,

431.5

6

2017

年3月

7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1,453,

000.00

2017

年6月

15日

押汇款

-

5,000,

000.00

2017

年6月

28日

押汇款

190,

000.00

2017

年6月

29日

押汇款

1,252,

000.00

2017

年7月

10日

押汇款

833,

000.00

2017

年7月

13日

押汇款

207,

000.00

2017

年7月

18日

押汇款

415,

000.00

2017

年7月

28日

押汇款

206,

000.00

2017

年8月

10日

押汇款

1,442,

000.00

2017

年8月

18日

押汇款

4,122,

000.00

2017

年8月

21日

押汇款

206,

000.00

2017

年8月

24日

押汇款

1,030,

000.00

2017

年8月

25日

押汇款

410,

300.00

2017

年8月

29日

押汇款

225,

131.56

2017

年8月

31日

押汇款

大 连

博 辉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SILVER�

LINE�

TRAD-

ING

无

16,

834,

149.0

0

2017

年6月

28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 押汇款

16,834,

149.00

2016年度：

被垫

付人

被垫

付人

与

PDA

的关

联关

系

资金

收款

方名

称

资金

收款

方与

PDA

的关

联关

系

付款

金额

付款

时间

垫付

原因

垫付

业务

是否

经过

相应

审批

收款

金额

收款

时间

项目 年末余额

大 连

博 辉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BO-

HUI�

EU-

ROPE�

BV

无

15,

758,

202.2

6

2016

年8月

26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

押汇

款

15,758,

202.26

大 连

永 佳

汽 车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WES

TERB�

AU-

TO�.

LLC

无

7,

760,

776.0

0

2016

年6月

23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1,

734,

000.0

0

2016

年12

月20

日

押汇

款

-

785,

000.0

0

2016

年12

月27

日

押汇

款

3,

414,

000.0

0

2016

年12

月29

日

押汇

款

1,

827,

776.0

0

2017

年1月

10日

押汇

款

大 连

永 佳

汽 车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THE�

NA-

TION

AL�

AU-

TO�

AC-

CES-

SORI

ES�

AND�

PART

S

无

6,

593,

006.7

0

2016

年10

月9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6,

593,

006.7

0

2017

年4月

7日

押汇

款

-

大 连

博 辉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BO-

HUI�

EU-

ROPE�

BV

无

6,

352,

363.7

8

2016

年4月

26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2,

223,

000.0

0

2016

年6月

23日

押汇

款

1,693,721.78

1,

300,

000.0

0

2016

年11

月9日

押汇

款

1,

135,

642.0

0

2016

年12

月1日

押汇

款

大 连

品 速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司

无

WES

TERB�

AU-

TO�.

LLC

无

5,

579,

656.5

3

2016

年5月

26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809,

700.0

0

2016

年7月

13日

押汇

款

-

270,

000.0

0

2016

年7月

14日

押汇

款

542,

300.0

0

2016

年7月

18日

押汇

款

3,

957,

656.5

3

2016

年7月

20日

押汇

款

大 连

博 辉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BO-

HUI�

EU-

ROPE�

BV

无

5,

413,

019.2

9

2016

年8月

24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1,

278,

000.0

0

2016

年10

月24

日

押汇

款

3,496,019.29

639,

000.0

0

2016

年10

月25

日

押汇

款

广 东

本 顺

中 成

汽 车

供 应

链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无

Car�

Lux-

ury�

Ser-

vices�

BCN,

SL

无

5,

148,

721.1

5

2016

年12

月5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790,

248.9

6

2017

年3月

22日

押汇

款

-

794,

283.2

6

2017

年3月

24日

押汇

款

399,

158.7

8

2017

年3月

27日

押汇

款

1,

189,

407.7

5

2017

年4月

1日

押汇

款

395,

124.4

8

2017

年4月

5日

押汇

款

395,

124.4

8

2017

年4月

12日

押汇

款

790,

248.9

6

2017

年4月

13日

押汇

款

395,

124.4

8

2017

年4月

28日

押汇

款

大 连

鼎 瑞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NAT�

IN-

TER-

NA-

TION

AL.

CO.,

LTD

无

4,

992,

779.6

0

2016

年4月

5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4,

992,

779.6

0

2016

年10

月9日

押汇

款

-

大 连

博 辉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BO-

HUI�

EU-

ROPE�

BV

无

4,

401,

163.5

6

2016

年2月

25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3,

827,

000.0

0

2016

年5月

26日

押汇

款

-

574,

163.5

6

2016

年5月

27日

押汇

款

大 连

永 佳

汽 车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WES

TERB�

AU-

TO�.

LLC

无

3,

932,

422.4

0

2016

年10

月11

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3,

932,

422.4

0

2017

年1月

9日

押汇

款

-

2015年度：

被垫

付人

被垫

付人

与

PDA

的关

联关

系

资金

收款

方名

称

资金

收款

方与

PDA

的关

联关

系

付款

金额

付款

时间

垫付

原因

垫付

业务

是否

经过

相应

审批

收款

金额

收款

时间

项目 年末余额

大 连

天 九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THE�

NA-

TION

AL�

AU-

TO�

AC-

CES-

SORI

ES�

AND�

OMA

BOM

RU

无

6,

131,

250.0

0

2015

年2月

3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6,

131,

250.0

0

2015

年3月

10日

押汇

款

-

大 连

保 税

区 金

诚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无

MAS

K�

MO-

TOR�

TRA

DING�

CO.

LLC

无

3,

412,

848.6

0

2015

年9月

7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694,

848.6

0

2015

年12

月2日

押汇

款

-

2,

718,

000.0

0

2015

年12

月7日

押汇

款

大 连

博 辉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BO-

HUI�

EU-

ROPE�

BV

无

3,

092,

516.8

2

2015

年2月

4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172,

000.0

0

2014

年11

月19

日

押汇

款

-

645,

000.0

0

2014

年12

月12

日

押汇

款

881,

778.2

4

2015

年1月

13日

押汇

款

166,

320.0

0

2015

年3月

2日

押汇

款

1,

227,

418.5

8

2015

年3月

18日

押汇

款

大 连

天 九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THE�

NA-

TION

AL�

AU-

TO�

AC-

CES-

SORI

ES�

AND�

OMA

BOM

RU

无

3,

068,

371.8

0

2015

年2月

3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3,

068,

371.8

0

2015

年3月

13日

押汇

款

-

大 连

博 辉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BO-

HUI�

EU-

ROPE�

BV

无

2,

557,

883.1

2

2015

年1月

26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478,

000.0

0

2014

年12

月12

日

押汇

款

-

478,

000.0

0

2014

年12

月29

日

押汇

款

1,

601,

883.1

2

2015

年1月

26日

押汇

款

大 连

迪 朗

斯 瑞

房 车

有 限

公司

子公

司

2756-

2487�

QUE

BEC�

INC

无

2,

380,

278.5

3

2015

年5月

14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2,

380,

278.5

3

2015

年8月

12日

押汇

款

-

大 连

保 税

区 中

凌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无

WES

TERN�

AU-

TO�L.

L.C

无

2,

113,

213.0

5

2015

年9月

7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2,

113,

213.0

5

2015

年11

月10

日

押汇

款

-

大 连

裕 成

汽 车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无

LVS-

IN-

VEST

MEN

TS�

INC

无

2,

026,

440.0

0

2015

年12

月29

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2,

026,

440.0

0

2016

年2月

3日

押汇

款

-

大 连

致 中

和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无

WES

TERN�

AU-

TO�L.

L.C

无

1,

760,

146.8

0

2015

年6月

3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459,

146.8

0

2015

年9月

1日

押汇

款

-

186,

000.0

0

2015

年9月

14日

押汇

款

183,

000.0

0

2015

年9月

17日

押汇

款

373,

000.0

0

2015

年9月

21日

押汇

款

185,

000.0

0

2015

年10

月10

日

押汇

款

186,

000.0

0

2015

年10

月16

日

押汇

款

188,

000.0

0

2015

年10

月15

日

押汇

款

大 连

鼎 鑫

行 汽

车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无

CAP-

ITAL�

TRA

DING�

GRO

UP�

USA�

INC

无

1,

254,

763.4

4

2015

年12

月9日

支付

购车

款

是

1,

254,

763.4

4

2016

年3月

4日

押汇

款

-

2016年虽然大连博辉与金港汽车的对账存在分歧， 但是双方都有意愿继续对存在的对账分

歧保持沟通，并寻求解决方案。 2017年大连博辉提出继续开展业务合作，并且与金港汽车达成共

识，已存在的账款问题与新签署合同的业务进行区分，双方新签署的合同严格按照交款后放车的

模式执行。

3、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全年的金额小于前三季度的金额、以及明细科目中

代垫货款金额不一致的原因的说明

企业会计准则(2006)第31号现金流量表第五条： 现金流量应当分别按照现金流入和现金流

出总额列报，但下列各项可以按照净额列报：

①、代客户收取或支付的现金。

②、周转快、金额大、期限短项目的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

金港汽车为客户垫付货款的现金收支符合上述特点， 所以相应现金收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以净额列示。 由于金港汽车垫付业务全年现金收支的净额小于前三季度的净额，所以导致“支付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出现全年金额小于前三季度金额及明细科目代垫货款金额不一致

的情况。 金港汽车与客户在合同中没有约定按照收支净额结算款项，而是按照全额进行核算。 其

现金收支是严格依据合同的约定进行的， 而财务报表采取净额列示是依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进行的，同时符合业务交易实质和会计核算的合规性要求。

4、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普华永道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

作，我们在年度审计过程中了解了金港汽车的汽车代理服务的业务安排并查看了相关合同，了解

了其内部审批流程， 将公司2017年度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的与其他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的金额

与支持性文件记录进行了核对，并验证了以净额列报金港汽车的汽车代理服务的金额的适当性，

未发现重大异常。上述审计工作旨在使我们能够对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出具意见。普华

永道阅读了大连港对本问题的回复， 并将其与我们审计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大连港获

取的管理层解释、审计证据、以及大连港管理层声明书中的声明进行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

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此外我们的比较仅是基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所获得信息而进行， 大连港未委托我们对其任

何季度财务报表出具任何意见， 我们仅是接受委托对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及半年度财务报

表整体出具意见。

（五）年报显示，2017年公司借款大幅增长，其中短期借款期末余额32.71亿元，绝对值较上

年增加27.72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为41.58亿元，较上年增加31.11亿元；长期

借款期末余额为25.82亿元，较上年增加24.35亿元。 现金流量表也显示公司本年存在大额借款和

还款现金支出，其中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75.24亿元，绝对值较上年增加53.28亿元，偿还债务支付

现金82.29亿元，较上年增加21.28亿元。 请公司1、结合公司本年营业收入大幅下降30%的情况以

及大额投资情况，说明公司借款规模大幅扩大的原因、借款的主要用途、以及合理性;2、列示前十

大借款的具体情况，包括贷款方、期限、利率和实际偿还时间；3、说明在货币资金余额较高的情况

下，扩大债务规模的原因及合理性；4、说明未来一年的财务安排、还款计划以及资金来源。

回复：

1、公司借款规模大幅扩大的原因、借款的主要用途、以及合理性的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集团未偿还的有息债务余额为134.16亿元，同比增加28.61亿元，主

要是集装箱码头整合过程中，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大连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大连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引起的借款增加24.29亿元； 本集团子公司大港集箱从大连港集团

财务公司取得6亿元贷款，用于偿还与本公司之间的委托贷款。除此之外，本集团没有其他大幅扩

大债务规模的事项，未偿还的有息债务构成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余额 2016年余额 净增减（+/-）

短期借款 327,123.40 49,942.78 277,180.62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415,832.81 104,752.35 311,080.46

其他流动负债 - 303,804.13 -303,804.13

长期借款 258,154.39 14,701.00 243,453.39

应付债券 340,449.86 577,908.11 -237,458.25

长期应付款 - 4,313.81 -4,313.81

合计 1,341,560.47 1,055,422.18 286,138.29

2、前十大借款的具体情况，包括贷款方、期限、利率和实际偿还时间的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集团前十大借款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序

号

贷款方 期限 利率% 金额 实际偿还时间

1 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开发区分行 1年 3.915 100,000.00 2018年2月、3月

2 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市分行营业部 10年 4.35 66,800.00 尚未偿还

3 大连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3年 4.275 60,000.00 尚未偿还

4 中国工商银行二七广场支行 1年 3.915 50,000.00 2018年1月

5 中国交通银行大连市人民路支行 1年 4.133 50,000.00 2018年3月

6 中国银行大连市中山广场支行 1年 4.133 50,000.00 2018年2月

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年 2.69 47,439.91 尚未偿还

8 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大窑湾支行 6年 4.35 27,300.00 尚未偿还

9 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大窑湾支行 9年 4.75 20,000.00 尚未偿还

10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大窑湾港口专

业支行

10年 4.41 14,500.00 尚未偿还

合计 486,039.91

3、在货币资金余额较高的情况下，扩大债务规模的原因及合理性的说明

如第1、问阐述，本集团2017年债务规模的扩大主因是，集装箱码头整合中，吸收合并债务较

高的两个公司引起的长期借款的增加， 子公司大港集箱以取得长期借款偿还委托贷款， 除此之

外，本集团2017年度未发生引起债务规模明显扩大的其他特殊事项。

短期借款的增加，主要是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偿还到期的其他流动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

债的增加，主要是将2018年到期的两项应付债券重分类至此项目列示的影响。

本集团2013-2017年货币资金及债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 亿元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货币资金 75.08 67.41 29.33 24.41 23.39

带息负债 134.16 105.49 113.04 103.16 99.73

资产负债率 43.64% 40.11% 47.24% 46.20% 46.15%

货币资金方面：2013-2015年变化较小；2016年比2015年增加较多， 源于取得了H股定向增

发募集资金港币42.8亿元，折合人民币约36.0亿元；2017年较2016年货币资金的增加，主要是本集

团及所属各公司的经营积累，用于备付于2018年2月17日应到期偿还的8亿元境外人民币债券，截

至目前，公司已如期偿还该笔债务。

债务规模方面：2013-2016年变化较小， 均为开展日常经营业务产生的外部融资；2017年较

2016年增加较多，是集装箱码头整合吸收合并了两家债务规模较高的公司引起的。

综上，本集团货币资金余额和债务规模的增加，均是由单独的资本运作项目引起的。 其中货

币资金的大幅增加源于2016年取得的H股定向增发募集资金， 该募集资金的使用需严格按照招

股说明书的用途使用，不得随意挪作他用。 根据招股说明书，该资金仅可用于如下五项用途：（1）

25%用于本公司油品业务的拓展；（2）35%用于国内外港口投资及优化整合；（3）10%用于本公

司“互联网+港口”建设；（4）20%用于本公司其他专业化港口物流设施建设；（5）10%用于补充

本公司流动资金。 该募集资金不得直接用于偿还公司目前存续的银行借款、债券等债务，仅能通

过符合募集资金用途项目的陆续开展而陆续使用。 经营沉淀资金可用于偿还公司现存债务，缩小

债务规模。

因此，公司目前货币资金余额相对较高、债务规模相对较大，主要是因为大部分货币资金按

照监管要求无法直接用于偿还存续债务，是一定时期内的现象，但具合理性。

4、未来一年的财务安排、还款计划以及资金来源的说明

2018年，本集团到期待偿还债务约为74亿元，截至目前，已如期偿还39亿元。本集团已启动了

25亿元中期票据的注册发行工作， 结合充足的银行授信额度和稳中有升的经营资金沉淀， 已为

2018年到期债务的及时偿还做好了充足、稳妥的计划和安排。

（六）年报显示，公司2017年因投资收益收到现金3.06亿元，较上年增加2.25亿元。 1、请公司

补充披露投资收益的具体构成，以及各项产生的原因及同比大幅变动的原因。 2、请公司年审会计

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年报投资收益项的具体构成，以及各项产生的原因及同比大幅变动的原因的说明

2017及2016年度因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明细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现金流量

项目 2017年 2016年 波动金额 注释

分得股利或利润所收到的现金 262,494,141.63 55,659,282.60

206,834,

859.03

a

理财及委托投资取得的投资收

益

28,432,598.14 14,053,679.46 14,378,918.68 b

取得利息收入所收到的现金 14,283,771.61 8,053,435.36 6,230,336.25 c

其他 685,977.46 2,794,735.54 (2,108,758.08)

合计 305,896,488.84 80,561,132.96

225,335,

355.88

a、分得股利或利润所收到的现金产生原因为收到合联营企业支付的股利，主要的增长来源

于大连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中石油大连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及大连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b、理财及委托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产生主要是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益。 随着本

年度购买理财产品的增加，投资收益也相应有所增加。

c、取得利息收入所收到的现金主要来源于6个月以上定期存款及委托贷款获得的利息。 本年

较上年增加约623万元，主要是因为6个月以上定期存款金额较上年增加。

2、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普华永道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

作， 我们在年度审计过程中将公司2017年度现金流量表中的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金额与

支持性文件记录进行了核对，未发现重大异常。上述审计工作旨在使我们能够对大连港2017年度

财务报表整体出具意见。普华永道阅读了大连港对本问题的回复，并将其与我们审计大连港2017

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大连港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审计证据、以及大连港管理层声明书中的声明进行

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三、关于经营业务

（七）年报显示，公司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90.32亿元，同比下降29.52%，主要是贸易服务收

入同比下降54%，贸易服务收入的减少，主要是公司从控制风险、提高贸易服务质量和收益角度

主动进行了结构性调整所致。 1、请公司补充披露贸易服务业务的模式、上下游情况、与主营业务

的协同情况、历年收入情况；2、请公司结合主营业务情况，说明主动调整贸易服务业务的战略考

虑， 以及对油品业务、 汽车码头业务、 杂货业务等的影响；3、 公司2017年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9.52%的同时，应收账款同比增长55.86%、存货同比增长55.69%的原因及合理性。 4、请公司年审

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贸易服务业务的模式、上下游情况、与主营业务的协同情况、历年收入情况的说明

（1）贸易服务业务的模式

各贸易公司开展的贸易服务业务主要是以港口物流资源为依托的以销定采模式， 此外金港

公司开展了代理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如下：

以销定采模式：贸易公司根据下游客户需求寻找符合下游客户要求的供应商，待供应商落实

后贸易公司与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分别签订采购和销售合同，合同对采销价格、数量及保证金

等事项进行约定。

代理业务：金港公司与下游客户签署代理协议后从海外采购车辆，车辆到港后金港公司办理

报关报检等事宜，下游客户交税及偿还银行押汇后金港公司将车辆移交给客户。

（2）上下游情况

各专业化贸易公司主要是甄选资信较好的客户开展业务， 上游供应商主要是贸易商及生产

商；下游客户主要是终端消费企业或贸易商。

（3）与主营业务的协同情况

公司开展的贸易服务业务主要是围绕港口物流主业，围绕核心客户开展，以港口物流资源为

依托，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为客户提供装卸、仓储及贸易服务等一体化供应链服务产品。 公司通

过贸易服务业务的开展，增强港口服务功能和客户粘性，提升港口物流主业竞争力，推动港口转

型发展。

（4）历年收入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年份 贸易服务收入金额

2015年 389,634.66

2016年 786,142.69

2017年 361,850.63

2、主动调整贸易服务业务的战略考虑，以及对油品业务、汽车码头业务、杂货业务等的影响

的说明

随着贸易服务业务的发展， 各公司风险识别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为控制业务潜在的风

险，公司遵循“风险、效益、规模”三位一体、风险第一的原则进行了全面梳理，从2017年开始停止

了油品贸易服务中部分在港外拓展的业务， 以及对港口物流主业带动作用不大的矿石贸易服务

业务。 由于停止的主要是非临港开展或与港口物流结合度不高的业务，虽然贸易服务收入大幅降

低，但对包括油品业务、汽车码头业务、散杂货业务在内的港口物流主业基本未造成影响。

2017年，油品部分营业收入同比下降58.3%，主要是油品贸易服务收缩及战略大客户业务终

止所致，剔除贸易服务的影响，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8.8%。主要原因：一是战略大客户业务终止，仓

储收入减少；二是随着环渤海地区港口、储罐、管道等储运设施陆续建成投用，影响了公司向环渤

海地区的原油分拨，全年原油吞吐量略有下滑。

2017年，汽车码头部分营业收入同比降低30.6%，剔除贸易服务的影响，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6.8%。 主要原因：汽车内贸转运量大幅度增加，带动整体转运量的增长，2017年汽车整车作业量

在东北各口岸的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100%。

2017年，矿石部分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8%，剔除贸易服务的影响，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6.2%。

主要原因：2017年公司发挥“大船+混矿” 优势，深化与客户间的合作，共同打造区域铁矿石混配

中心，矿石码头吞吐量同比增幅较大。

综上，2017年公司贸易服务业务的调整未对港口物流主业造成影响。

冷链贸易基本情况及业务集中发生在四季度的原因

冷链贸易服务业务是公司下属的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与大连毅都集团有限公司合资

组建的大连港泓国际贸易公司（该公司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其中大港集箱公司持股51%；毅都

49%）运营。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冰鲜肉、水产品、水果蔬菜销售，批发预包

装食品；商品展示与咨询服务，海、陆、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等。 目前，该公司主要以国内为目标市

场，从事的智利、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及丹麦等国进口水果、肉类等冷链产品的采购与销售业务。

业务集中发生在四季度的原因：一是前期该公司集中力量优化贸易服务业务方案，业务基本

处于暂停状态； 二是筹集业务所需资金， 该公司于10月份正式大规模开展冷链商品贸易服务业

务；三是四季度正值智利水果上市旺季，且又是中国元旦和春节前期的国内市场销售旺季，年末

备货量大、进口量集中，因此在四季度形成较高的收入。

3、公司2017年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9.52%的同时，应收账款同比增长55.86%、存货同比增长

55.69%的原因及合理性的说明

本集团2017年营业收入的减少主要是从控制风险、 提高贸易服务质量和收益角度主动进行

了结构性调整，引起了贸易服务收入的减少，其中主要的减量因素是油品贸易服务。

对应收账款的影响：本集团油品贸易服务业务所形成的应收款项账期较短，回款较为及时，

因此收入的减少并未引起应收账款的同比波动，只有冷链贸易服务业务因集中发生在第四季度，

引起应收账款的增加，2017年第四季度冷链贸易共增加应收账款2.7亿元。

另外，于2017年10月31日，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非同一控制吸收合并了大连港湾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及大连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大连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及大连国际集装

箱码头公司只有2个月的营业收入包含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但是应收账款全额纳入合并范围，因

此导致应收账款的增加与营业收入不配比。

对存货的影响：本年存货的增加主要是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汽车贸易服务和粮油贸易服务存

货的增加。

4、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普华永道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

作，我们的年度审计工作旨在使我们能够对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出具意见。我们比较了

大连港对本问题的回复中有关贸易服务业务的模式以及上下游情况与我们审计大连港2017年度

财务报表时从大连港管理层所获取的理解，没有发现存在重大不一致之处；比较了大连港对本问

题的回复中2015年、2016年及2017年贸易服务收入金额与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 “营业收入” 附

注披露信息，没有发现不一致之处；比较了大连港对本问题的回复中对于2017年营业收入、应收

账款以及存货的波动分析与我们审计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大连港管理层所获取的理解

以及获得的审计证据，没有发现存在重大不一致之处。 此外我们强调我们的比较仅是基于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所获得信息而进行， 我们并未对大连港贸易业务的协同效应及经营战略等非财务相

关事项执行任何工作。

（八）2013至2017年报显示，公司在建工程项目：大窑湾二期13-16#泊位、新港18-21#泊位、

大窑湾北岸汽车物流中心、矿石4#堆场的工程进度在近5年中变化较小，每期投入金额较小，部分

工程已接近完工。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工程的具体建设情况、工程进度的具体计算方法；2、上

述4项在建工程的工程进度近5年无重大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3、上述4项在建工程与公司主营业

务的匹配程度，是否存在资产减值的可能；4、部分工程接近完工未转为固定资产的原因，是否存

在规避计提折旧的情形。 5、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上述工程的具体建设情况、工程进度的具体计算方法

2、上述4项在建工程的工程进度近5年无重大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3、上述4项在建工程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匹配程度，是否存在资产减值的可能

4、部分工程接近完工未转为固定资产的原因，是否存在规避计提折旧的情形

对问题（八）的问题1—4，公司按每项工程的4个方面进行回答

8.1、大窑湾二期13-16#泊位工程

①具体建设情况、工程进度的具体计算方法

大窑湾二期13-16#泊位工程于2005年取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发改交运【2005】

2123号），批复概算37.83亿元，本着总体设计、分期实施、分期验收的原则，先期建设了大窑湾

13-15#泊位，并陆续取得了港口工程竣工验收证书及经营许可。

目前大窑湾二期13-16#泊位工程的在建工程是16#泊位， 2013年至2017年，大窑湾16#泊位

完成了水工、道路堆场、电力管网、通信自控等工程，在建工程增加2.61亿元。

由于项目批复于2005年，时间相对较早，在建设大窑湾13-15#泊位工程时节约投资较多，且

16#泊位工程正处在准备专项验收阶段，为了更准确的反映工程进度的实际情况，我们采用预计

投资总额法来评估工程完成进度。 截至2016年12月31日，预计投资总额为24.6亿元，在进行专项

验收过程中，发现港池航道存在浅点影响通航验收工作，因此在2017年开展疏浚工程招标及施工

工作，工程款项约0.18亿元，预计一年完成，一年利息资本化金额约0.22亿元，因此截至2017年12

月底，预计投资总额约为25亿元， 2017年12月31日工程总投入的累计金额为23.0367亿元，工程

进度约为92.15%。

②在建工程的工程进度近五年无重大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大窑湾二期13-16#泊位工程近5年在建工程增加2.61亿元， 由于目前实施的大窑湾16#泊位

与已投入使用的大窑湾13-15#泊位相连，共用港池及航道，大窑湾南岸港区生产作业船舶进出

港频繁，影响了工程施工的进度，考虑到现场施工的实际，目前大窑湾16#泊位工程进展比较合

理。

③在建工程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匹配程度，是否存在资产减值的可能

大窑湾二期13-16#泊位工程是为了建设专业的集装箱泊位而立项，属于公司主营业务中的

集装箱业务板块，是集装箱业务发展的最重要项目。

2017年，大连金普新区成为辽宁自贸区的核心区，自贸区将为环渤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

和东北腹地三大经济板块注入新活力。 本集团集装箱板块位于自贸区中心区域， 随着 “一带一

路”等政策的推进，腹地企业的发展将会促进箱量航线的增长。

因此，在可见的未来，本集团集装箱板块将顺应经济趋势，通过腹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合理优

化运力配置，进一步提升集装箱板块的竞争力，将对本集团利润增长提供稳定的动力支持。 同时，

已安装的照明、监控等设备都会定期进行调试、维护，状态性能良好，工程总体竣工验收后能够立

即投入使用。 因此大窑湾16#泊位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

④工程接近完工未转固定资产的原因，是否存在规避计提折旧的情形

2017年，大窑湾二期13-16#泊位工程正在进行疏浚工程， 相关的专项验收还未正式展开，

泊位配套的场桥岸桥处于选型阶段，尚未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不具备转固定资产的条件，不存

在规避计提折旧的情形。

8.2� �新港18-21#泊位工程

①具体建设情况、工程进度具体计算方法

目前，新港18#-21#泊位工程完成了水工工程、疏浚工程、陆域形成工程及后方管廊带管墩管

架工程，剩余的储运工艺管线及设备、消防及给排水系统、电气、自控及通信、码头土建等配套工

程尚未实施。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新港18#-21#泊位工程累计完成投资约为3.50亿元（非合并口径），工

程项目预算为4.14亿元，因此工程进度为85%。

②在建工程的工程进度近五年无重大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2004年，新港18#-21#泊位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开始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18-21#泊位原

规划的成品油泊位的功能定位已经与成品油市场变化及成品油泊位需求无法匹配， 因此新港

18-21#泊位工程在完成水工、疏浚、陆域形成工程及后方管廊带管墩管架工程后，2016年下半年

公司决定对剩余的储运工艺管线及设备、消防及给排水系统、电气、自控及通信、码头土建等配套

工程暂停实施，待泊位未来的功能明确后，将重新开始实施。

近年来国家加大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力度， LNG作为清洁能源未来的应用前景广阔，公司通

过可行性研究认为，投资建设LNG将对公司油品板块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因此决定将部分泊位

调整为LNG.工程，就LNG规划调整及项目变更事宜先后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交通

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市发改委、市港口局、市环保局等政府部门沟通，明确了后续工作的方向。

本项目位于辽宁省自贸区大连块区， 具备保税业务功能， 目前大连已被列入环渤海 （京津

冀）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环渤海ECA区域），未来采用LNG为动力燃料的进港船舶将会不断增

多，作为国际化综合港口服务区，LNG加注服务也将成为大连港必要配套功能。

③在建工程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匹配程度，是否存在资产减值的可能

新港18-21#泊位工程是为了建设专业的成品油泊位而立项， 属于公司主营业务中的油品业

务，与公司油品业务的匹配度程度非常高。

公司对已完成部分的泊位、陆域及安装工程定期进行调试和维护，状态性能良好，待工程完

工后能够立即投入使用，近年来国家加大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力度，从LNG作为清洁能源未来的前

景及可能实现的收益出发，新港18#～21#泊位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

④部分工程接近完工未转固定资产的原因，是否存在规避计提折旧的情形

目前，新港18-21#泊位工程只完成了水工工程、疏浚工程、陆域形成工程及后方管廊带管墩

管架工程，后方储运工艺管线及设备、消防及给排水系统、电气、自控及通信、码头土建等配套工

程由于功能定位调整而暂停实施，泊位无法投入使用，因此不具备形成固定资产的条件，不存在

规避计提折旧的情形。

8.3� �大窑湾北岸汽车物流中心

①具体建设情况、工程进度具体计算方法

目前，大窑湾北岸汽车物流中心工程累计完成投资约为1.5亿元，预算为4.5亿元，工程进度为

33%。 工程主要内容为征海、围堰及土石方回填等工程。

②在建工程的工程进度近五年无重大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1年，本集团资本性投资计划批准了大窑湾北岸汽车物流中心项目，截至2013年末，陆续

完成海域使用区域围堰及土石方回填等工程，账面形成1.5亿元在建工程。该项目是北岸港区开展

的第一个工程建设项目，在建设初期，北岸后方约12平方公里陆域的配套设施及航道等公共基础

设施尚未建设，为满足北岸汽车码头的投产需要，同时考虑到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周期较长、发

生投资将较大，因此拟将北岸汽车物流中心资产先转让给目前建设该项目的大连港集团子公司，

待建成投产后再由股份公司承接，因此，大窑湾北岸汽车物流中心项目近五年在本公司账面上无

重大变化。

③在建工程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匹配程度，是否存在资产减值的可能

北岸汽车项目属于码头主业建设，计划建设汽车滚装泊位、堆场及相应配套设施，与本集团

汽车板块业务高度匹配， 该在建工程属于海域使用相关资产， 预计未来现金流现值高于账面价

值。 未来计划将该在建工程按照评估价值整体转让给目前建设该项目的公司，不存在资产减值的

可能。

④工程接近完工未转固定资产的原因，是否存在规避计提折旧的情形

汽车物流中心工程项目属于连续性建设工程，项目主要建设2个汽车滚装泊位、堆场及相应

配套设施。 本集团形成的在建工程资产，主要是前期对征海区域进行的中心围堰及土石方回填形

成的资产，因资产不具备单独使用状态，不具备转固定资产的条件，也不存在规避计提折旧的情

形。

8.4� �矿石4#堆场工程

①具体建设情况、工程进度具体计算方法

矿石4#堆场工程初设批复概算为5.71亿元，批复文号为大港口发【2010】194号，截至2014年

底完成了堆场、配套管网及设备安装等工程的单项验收工作，矿石4#堆场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预转固定资产3.79亿元（非合并口径）。

由于项目批复于2010年，时间相对较早，在建设矿石4#堆场工程的过程中，发现工程实施到

验收阶段节约投资较多，主要是由于开山运输及回填工程节约近1亿元。因此，为了更准确的反映

工程进度的完成情况，我们采用预计投资总额的方法，来评估工程完成进度。截至2017年12月底，

预计投资总额为4.2亿元， 2017年12月31日工程总投入的金额约4.19亿元，除以预计投资总额4.2

亿元，同时考虑到工程还未总体竣工验收的因素，工程进度约为99%，截至2017年12月31日，矿石

4#堆场工程年末余额为0.39亿元，主要为环保设施的追加投入。

②在建工程的工程进度近五年无重大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矿石4#堆场工程在2014年底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完成预转固定资产的工作，近三年，根据

专项验收要求及码头生产的实际需求，特别是公司大力拓展混矿业务后，对矿石4#堆场工程进行

了较多的功能提升，达到既满足设计和验收要求又满足生产的实际的目的。在矿石4#堆场工程功

能提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与现场生产作业发生冲突，因此考虑到现场施工的实际，目前矿石

4#堆场工程进展比较合理。

③在建工程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匹配程度，是否存在资产减值的可能

矿石4#堆场工程是为了建设专业的矿石堆存场地而立项， 属于公司主营业务中的矿石业务

板块，与公司矿石业务的匹配度程度非常高。

目前矿石4#堆场工程的堆场，采购的设备，铺设的管网等都运转正常，不存在资产减值的迹

象。

④工程接近完工未转固定资产的原因，是否存在规避计提折旧的情形

2014年底，矿石4#堆场工程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预转固定资产3.79亿元（非合并口径），

占预计投资总额4.2亿元的90%。近几年国家加大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力度，矿石4#堆场工程在做专

项验收工作中，环境监理明确提出新增环保设施的要求，因此新增部分是为环保验收而做的环保

设施，目前还未通过专项验收，不具备正式转固定资产条件，因此不存在规避计提折旧的情形。

此外，在矿石4#堆场原设计范围内建设初期考虑使用需求不大，而未进行建设的BC44皮带

机项目将随着公司混矿业务量的大幅提升在2018年启动。

5、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普华永道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

作，我们的年度审计工作旨在使我们能够对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出具意见。我们比较了

大连港对本问题的回复中有关此4项工程的具体建设情况、有关工程进度的具体计算方法、近5年

无重大变化的原因、 是否存在减值的可能及部分工程接近完工未转为固定资产的原因与我们审

计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大连港管理层所获取的理解及获得的审计证据、 以及大连港管

理层声明书中的声明，没有发现存在重大不一致之处；

此外我们强调我们的比较仅是基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所获得信息而进行， 我们并未对大连

港的经营战略等非财务相关事项执行任何工作， 大连港亦未委托我们对其2013年度财务报表出

具审计意见。

四、其他

（九）公司本年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使得大连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大连国际

集装箱码头公司由联营公司成为了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并因公允价值重估产生了1.54亿元的投资

收益。 请公司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四十八条，1、说明公司1.54亿元的

计算依据和计算过程。 2、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1.54亿元的计算依据和计算过程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 合并财务报表》第四十八条 企业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非

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方实施控制的，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

权，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

投资收益；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权益法核算下的其他综合收益等的，与其相关

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应当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收益。 购买方应当在附注中披露其在购买日之前持

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相关利得或损失的金

额。

公司原持有大连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及大连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在

非同一控制吸收合并日的账面价值及公允价值的差额如下：

账面价值 支付的现金对价 公允价值 投资收益

a b c d=c-a-b

大连港湾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

257,886,118.44 119,528,100.00 458,921,390.36 81,507,171.92

大连国际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

556,441,950.09 - 629,182,522.17 72,740,572.08

合计： 154,247,744.00

注：公允价值是以吸收合并日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计算的持有被投资单位股权的公允价值。

公司进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具体过程、时间结点、标的资产基本情况、投资收益的详

细计算过程如下：

（1）大连港集装箱业务的基本情况

大连港集装箱运输业务起步于80年代初，随着全球集装箱行业迅猛发展，在2000年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先后与国际一流的港口经营人和航运公司合资成立了三个集装箱码头公司。 历经近二

十年的专业化发展，大窑湾港区已经成为大连港集装箱业务的核心港区。

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吸收主体，简称：DCT）：DCT成立于1996年6月，注册资本13.5亿

元，由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大港集箱）和新加坡港务集团（简称：PSA）合资组建，

股比分别为51%、49%。截至2016年末，总资产15.87亿元、净资产13.97亿元、当年净利润1.37亿元。

大连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被吸收主体之一，简称：DPCM）： DPCM成立于2004年9

月，注册资本7.3亿元，由大港集箱、PSA、马士基、中远集团合资组建，股比依次为35%、25%、20%、

20%。 截至2016年末，总资产19.08亿元、净资产7.33亿元、当年净利润0.48亿元。

大连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被吸收主体之二，简称：DICT）： DICT成立于2007年10月，

注册资本14亿元。 由大港集箱、中海集团、日本邮船合资组建，股比依次为40%、40%、20%。 截至

2016年末，总资产28.86亿元、净资产13.59亿元、当年净利润0.21亿元。

（2）整合背景

在快速发展中因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及新形势的影响， 三个集装箱码头的单体规模

小、岸线堆场资源利用不均衡、服务标准不统一、码头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集装箱码头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尤其各大班轮公司纷纷组建航运联盟和船舶不

断大型化，使集装箱航运格局不断变化，迫切需要集装箱码头能够积极应对，有效突显枢纽港地

位，不断提升码头盈利能力。

面对全球航运新格局，三个集装箱码头公司各方股东均意识到码头资源整合势在必行。 马士

基因战略调整拟退出投资不参与整合，三个集装箱码头公司由五方股东变为四方股东，四方股东

对于码头整合已经完全达成共识。 大连港与中远海、PSA高层的分别会晤中，各方高层都明确表

示希望加快码头整合进程并争取在2017年底实现新码头公司运营的积极意愿。

（3）整合的具体过程

集装箱码头整合项目于2016年8月启动，于2017年11月取得新公司营业执照，共历时一年零

四个月，重要时间结点如下所示：

（4）方案设计

通过设计多种整合方案，进行全面比较，最终确定采用“吸收合并” 的整合方式，即由DCT作

为存续主体，吸收合并DPCM、DICT。

新码头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101.9亿元RMB。（即DCT总投资40亿元、DPCM总投资21.9亿

元、DICT总投资40亿元之和）

新码头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4.8亿元RMB。 （即DCT注册资本13.5亿元、DPCM注册资本

7.3亿元、DICT注册资本14亿元之和，全部实缴到位）。

（5）投资收益的计算过程

按照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会计准则的规定，大港集箱对码头整合业务进行了会计处理，实

现投资收益15,424.77万元，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DPCM评估后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83,267.63万元， 大港集箱持有的DPCM55%股权按公允

价值45,892.14万元投入DCT，原股权投资成本为37,741.42万元（其中账面价值为25,788.61万

元，新收购成本为11,952.81万元（1,800万美元）），差额计入投资收益8,150.72万元；

DICT评估后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157,155.04万元，大港集箱持有DICT40%股权按公允价值

62,918.25万元投入DCT，原股权投资成本为55,644.20万元，差额计入投资收益7,274.05万元；

结果：8,150.72+7,274.05=15,424.77

2、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普华永道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

作，我们在年度审计过程中向管理层了解了此次并购的背景、查看了股权转让协议、查看并复核

了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核对了管理层对投资收益的计算并与支持性文件予以

核对，公司的相关处理与《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没有重大不一致。 上述审计工作旨在使我

们能够对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出具意见。普华永道阅读了大连港对本问题的回复，并将

其与我们审计大连港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大连港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审计证据、以及大连港管

理层声明书中的声明进行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十）年报显示，公司2017年度汇兑损失为2.21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具体持有外币的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持有币种、持有规模、持有意图等；2、针对资本市场汇率波动的风险，公司是否

已采取措施来减少汇兑损失。

回复：

1、具体持有外币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持有币种、持有规模、持有意图的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集团持有外币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 金额 折合人民币 持有意图

美元 61,872.01 404,284.06 注1

港币 452.32 378.10 日常经营

日元 1,309.07 75.79 日常经营

注1： 其中56,337.64万美元是本集团于2016年2月1日完成H股定向增发获得的募集资金及

累计取得的利息，根据招股说明书，该资金仅可用于如下五项用途：①25%用于本公司油品业务

的拓展；②35%用于国内外港口投资及优化整合；③10%用于本公司“互联网+港口” 建设；④

20%用于本公司其他专业化港口物流设施建设；⑤10%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2、针对资本市场汇率波动的风险，公司已采取的措施来减少汇兑损失的说明

公司2017年度汇兑损失2.21亿元，主要是公司的美元资产因美元贬值形成的。

2016年2月1日，公司成功完成H� 股定向增发，获取募集资金42.8亿港币，公司考虑到募集资

金使用主要是对接“一带一路” 战略，推进公司国际化进程，同时鉴于香港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

系汇率制度及当时美元较为强势， 公司选择将募集资金全部汇入境内， 兑换成5.5亿美元存放，

2016年度，共实现汇兑收益人民币2.2亿元、存款利息收益人民币0.2亿元。

2017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仍偏向鹰派，市场对美元仍有加息预期，专家分析美元仍有走强

基础，但受美国经济增长未超预期，中国经济增长超预期以及外汇监管的适度增强等综合因素影

响，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强，汇率市场变化超出所有人预期，2017年美元遭遇震荡贬值，

单日波动幅度一度触发临界点，在如此突变震荡的形势下，已不利于贸然改变策略使汇兑损失变

成实际损失，由此引致了2017年全年汇兑损失2.24亿元，但美元利率的提高实现存款利息收入0.7

亿元。

由于公司募集资金须遵守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使用和管理，依据该办法，虽然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可进行现金管理，可投资于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产品，但国内尚无合适的相关美元计价的产品，因此公司选择了以银

行存款方式存放。

针对资本市场汇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减少汇兑损失、 规避市场汇率波动风

险：

（1）公司将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情况和市场状况，密切关注汇率市场变化趋势，同时，与外

汇管理专业机构（如银行）紧密联系，增强汇率风险管理能力。

（2）按照募集资金计划的投向，加快研究和落实相关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尽快使用该募集

资金建设项目，选择合适时机进行结汇补充流动资金，规避市场汇率波动风险，为公司创造良好

收益。

（十一）请根据《格式准则第2� 号》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补充说明公司不按照规则要求披露

相关环境信息的原因。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对

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回复：

公司为A＋H股上市公司，近期已按照联交所规定公司已编制并在联交所网站披露了ESG报

告（《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ESG报告中

对公司治污减排情况进行了说明，因此未在年报中说明及披露相关索引。 公司将按规则要求在年

报中披露相关报告或相关索引。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3日


